
莫拉克颱風災後「三擇一」安家計畫 
選 項 內 容

興建組合屋 興建臨時住宅（組合屋）安置或運用現有國防部備用營

舍、教育部閒置校舍、其它閒置公有建築物等資源。借住

臨時住宅者，不得再領取生活補助金及租金補助。 

租金補助及 

生活補助 

住宅經縣（市）政府認定符合「風災震災重大火災爆炸災

害救助種類及標準」所訂住屋毀損不勘居住程度且領有安

遷救助金之所有權人（限災害發生時設籍於該住宅）或其

他因特殊不可抗力因素（如因道路中斷無法返回自有住宅

）確有租屋需求之受災民眾： 

1.租金補助：3人以下 6,000 元、4人 8,000元、5人以上

10,000 元，最長二年。檢附租賃契約書影本。 

2.生活補助：每人 3,000元，每戶以 5 人為限，最高補助

15,000 元，為期半年。 

申請重建（購）

住宅及修繕住宅

貸款利息補貼 

 

1.建購住宅貸款利息補貼：貸款額度最高為 350 萬元，償

還年限 20 年，寬限期（繳息不還本）最長 5 年，利率

按中華郵政儲金二年期定儲利率減 0.533%計息（現為

0.592%）。本貸款不得與財團法人賑災基金會辦理之重

建重購賑助重複申請。 

2.生活補助：每人 3,000元，每戶以 5 人為限，最高補助

15,000 元，為期半年。 

 
臨時住宅 

 

興建組合屋或運用現有國防部備用營舍、教育部閒置校舍、其它閒置

公有建築物等資源（統稱「臨時住宅」）。進住臨時住宅者，不得再領取生

活補助金及租金補助： 

一、臨時住宅之分配，以原住住宅位於臨時住宅所屬鄉（鎮、市、區）之

設籍受災戶，依下列各款所定順序分配： 

（一）原住自有住宅受災損不堪居住者。 

（二）原住租用住宅受災損不堪居住者。 

（三）其他受災害影響而需提供臨時住宅者。 

二、臨時住宅之分配由鄉（鎮、市、區）公所採公告受理申請方式辦理，

於受理期間期滿依審核結果依第一點所定順序分配；同一順序有不足

 1



分配者，採公開抽籤決定優先順序，並據以分配至額滿為止，其餘審

查合格申請戶未獲分配者，仍依第一點規定順序分別抽籤決定各申請

戶之分配順序，日後有遷出騰空之臨時住宅，依序通知遞補。 

三、受災戶申請臨時住宅應檢附下列書件，送臨時住宅所屬鄉（鎮、市、

區）公所審核： 

（一）臨時住宅申請書。 

（二）原居住住宅權利證明文件。 

（三）原居住住宅受災損毀不堪居住證明文件。 

（四）戶籍資料證明文件。 

（五）切結書。 

（六）其他應備書件。 

 
租金補助及生活補助 
一、申請資格： 

（一）年滿二十歲。 

（二）莫拉克颱風受災戶（指受毀損住宅之所有權人，且災害發生時

設籍於該住宅者），其住宅經縣（市）政府認定符合「風災震災

重大火災爆炸災害救助種類及標準」所訂住屋毀損不勘居住程

度且領有安遷救助金者或其他因特殊不可抗力因素（如因道路

中斷無法返回自有住宅）確有租屋需求之受災民眾。 

（三）受毀損住宅之所有權人因故無法提出申請者，得由其配偶或直

系親屬中一人申請。 

前項第二款特殊不可抗力因素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 

因特殊需要，各該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報請內政部核准調整

第一項條件限制。 

二、發給標準如下： 

（一）租金補助：期程最長為2年，戶籍內人口3口以內者，每月發給

新臺幣6,000元；戶籍內人口4口者，每月發給新臺幣8,000元；

戶籍內人口5口以上者，每月發給新臺幣10,000元。 

（二）生活補助：期程六個月，戶籍內每人每月3,000元，每戶以5人

為限，最高補助15,000元。 

三、檢附書件： 

（一）申請書。 

（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鄉（鎮、市、區）公所出具之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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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毀損受災證明（於領取安遷救助金名冊內者免附）。 

（三）戶口名簿影本或全戶戶籍謄本。 

（四）申請人之郵局存摺封面影本（申請人之郵局帳戶因債務關係遭

法院強制執行或因其他因素致帳戶無法使用者，得由申請人填

具同意將租金補貼撥入指定人之郵局帳戶之切結書後，以申請

人指定之該郵局帳戶作為核撥租金補貼之帳戶。） 

（五）租賃契約影本。 

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下列情形按月將租金補貼款項撥入申請

人郵局帳戶： 

（一）核發租金補貼核定函時已附齊第三點規定文件，且其租賃契約

仍為有效者，自核定函核發日所屬月份或次月起，按月核發租

金補貼，首次先行核發二個月，發給期限最長不超過二年。 

（二）申請時未檢附租賃契約，或經主管機關認定其租賃契約應補件

者，應於租金補貼核定函核發之次日起二個月內補件，逾期未

補件或未備齊者，停止發放租金補貼；取得租金補貼核定函時，

由主管機關先行核發二個月租金補貼，並由申請人切結未於二

個月內補件完成應退還溢領之租金補貼。 

五、補貼期間租約中斷，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受補貼期間，因故租約中斷者，補貼戶應於二個月內檢附新租

賃契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自審核完竣之月份起，按

月續撥租金補貼，逾期未檢附者，以棄權論。 

（二）除依第四點第二款之規定，未檢附租賃契約之期間，不予核撥

租金。 

（三）已撥租金與續撥租金，合計仍以二年為限。 

六、辦理租金補貼之住宅應符合下列各款規定： 

（一）不得為違法出租。 

（二）同一住宅僅核發一戶租金補貼。但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審認不違反租金補貼政策意旨者，得酌予增加補貼戶數。 

（三）租賃契約之承租人應為租金補貼申請人。 

七、有下列情形之ㄧ者，自事實發生日起停止租金補貼： 

（一）停止租賃住宅且未依第五點第一款規定辦理者。 

（二）經查申報資料有虛偽情事。 

（三）同時享有本專案建購住宅貸款利息補貼或修繕住宅貸款利息補

貼或財團法人賑災基金會辦理之租屋賑助。 

（四）申請人屬第一點第一項第二款，因道路中斷無法返回自有住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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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租金補貼發放至道路搶通日後一週為止。 

停止租金補貼後，仍溢領租金補貼者，應按該月之日數比例返還其溢

領金額。 

八、已申請財團法人賑災基金會辦理之租屋賑助、臨時組合屋、安置國民

住宅或九二一新社區者，不得申請本租金補貼。 

九、莫拉克颱風災民優惠安家計畫中有關租金賑助及建購住宅貸款利息補

貼作業，亦適用本作業規定。 

 

申請重建（購）住宅及修繕住宅貸款利息補貼 
一、申請重建（購）住宅及修繕住宅貸款利息補貼者，應具備下列各款條

件： 

（一）莫拉克颱風受災戶（指受毀損住宅之所有權人，且於災害發生

時設籍於該住宅）。 

（二）受災戶得由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中一人申貸。 

（三）每一受災戶及申貸者，就本專案中之重建（購）住宅貸款利息

補貼、修繕住宅貸款利息補貼及財團法人賑災基金會辦理之重

建重購賑助，僅得擇一申辦一次，不得重複申辦。 

房屋坐落於危險且有遷居（村）必要地區之居民，其有意願遷居並同

意拆除原房屋者，亦可申請重建（購）住宅貸款利息補貼。 

前項危險且有遷居（村）必要地區，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

定，並出具相關證明文件。 

二、申請重建（購）住宅貸款利息補貼者，應檢附下列書件，於申請期間

內，向承辦金融機構申請： 

（一）下列受毀損自有住宅所有權證明之一： 

1.房屋所有權狀。 

2.房屋稅收據或房屋稅籍證明。 

3.土地所有權狀或土地使用權之證明（如土地租賃契約等），

並檢附設籍該土地上建物之戶籍謄本；無戶籍謄本者，檢具

切結屬實之門牌編釘證明或水電費繳費單據。 

（二）前款第三目有關土地使用權之證明規定，適用於祭祀公業土地、

國有財產土地、原住民保護區土地、祖厝、土角厝等情形。 

（三）戶口名簿影本或全戶戶籍謄本。 

（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鄉（鎮、市、區）公所出具之因

莫拉克颱風房屋滅失毀損致無法居住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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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切結未重複申貸之書面聲明。 

（六）承貸金融機構要求之其他文件。 

已列於莫拉克颱風災民優惠安家計畫安遷救助名冊內之申請人，得提

出自用住宅確因莫拉克颱風房屋滅失毀損書面聲明，免附前項第四款

之文件。 

三、申請修繕住宅貸款利息補貼者，應檢附下列書件，於申請期間內，向

承辦金融機構申請： 

（一）受毀損自有住宅所有權證明 

1.房屋所有權狀影本。 

2.土地所有權狀或土地使用權之證明（如土地租賃契約等）。 

（二）前款第二目有關土地使用權之證明規定，適用於祭祀公業土地、

國有財產土地、原住民保護區土地、祖厝、土角厝等情形。 

（三）戶口名簿影本或全戶戶籍謄本。 

（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鄉（鎮、市、區）公所出具之因

莫拉克颱風房屋受損致需修繕之證明。 

（五）切結未重複申貸之書面聲明。 

（六）承貸金融機構要求之其他文件。 

四、重建（購）及修繕住宅貸款利息補貼受理期間及動撥期間，由本部另

行公告之。 

五、重建（購）及修繕住宅貸款利息補貼之貸款額度、優惠利率、各金融

機構貸放利率及政府補貼利率規定如下： 

（一）重建（購）住宅貸款利息補貼：貸款每戶最高新臺幣三百五十

萬元，優惠利率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年期定期儲金機動

利率減百分之零點五三三機動調整。 

（二）修繕住宅貸款利息補貼：貸款每戶最高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

優惠利率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年期定期儲金機動利率減

百分之零點五三三機動調整。 

（三）各金融機構貸放利率：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年期定期儲

金機動利率加百分之零點八機動調整。 

（四）政府補貼利率：百分之一點三三三（各金融機構貸放利率減優

惠利率）。 

六、重建（購）及修繕住宅貸款利息補貼之利息補貼期限、貸款期限及償

還方式規定如下： 

（一）重建（購）住宅貸款利息補貼：貸款期限最長二十年，寬限期

（繳息不還本）最長五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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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繕住宅貸款利息補貼：貸款期限最長十五年，寬限期（繳息

不還本）最長三年。 

七、重建（購）及修繕住宅貸款利息補貼之核貸金額、撥款方式及額度統

計規定如下： 

（一）核貸金額： 

1.實際貸款額度由承貸金融機構勘驗後覈實決定。 

2.重建（購）貸款按金融機構核定所需金額最高八成核貸，每

戶最高貸放金額為新臺幣三百五十萬元。受災戶有困難者，

得就二成自備款部分向承貸金融機構申請信用貸款，該二成

信用貸款在本專案優惠貸款額度新臺幣三百五十萬元內適用

優惠利率，超過新臺幣三百五十萬元部分，金融機構以自有

資金承作，不適用優惠利率；金融機構並得在最高新臺幣三

百五十萬元範圍內向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金申請本貸款信用

保證。 

3.修繕貸款以恢復災前舊觀為原則，按金融機構核定所需金額

最高八成核貸，每戶最高貸放金額為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

受災戶有困難者，得就二成自備款部分向承貸金融機構申請

信用貸款，該二成信用貸款在本專案優惠貸款額度新臺幣一

百五十萬元內適用優惠利率，超過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部

分，由金融機構以自有資金承作，不適用優惠利率；金融機

構並得在最高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範圍內向中小企業信用保

證基金申請風災貸款信用保證。 

（二）撥款方式： 

1.重建及修繕住宅貸款第一次撥款金額以核貸金額最高百分之

二十為原則（作為週轉金之用），其餘按工程進度分次核撥。

集合式住宅之重建貸款及集合式住宅公共設施部分之修繕貸

款，得由銀行將核貸金額一次撥入專戶控管，並依工程進度

分批撥付營建廠商。 

2.核貸金額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之小額修繕貸款，各金融機構

得視實際情況覈實撥貸。 

（三）額度統計： 

承貸金融機構受理借款戶申請額度、核准額度及撥貸金額應速

報本專案貸款經理銀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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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重建（購）住宅及修繕住宅貸款利息補貼之借款人違反相關規定者，

不得享有貸款各項優惠條件，並自違反規定日起依各承貸金融機構規

定辦理。 

九、申請重建（購）住宅貸款利息補貼者所建（購）之住宅不限於戶籍所

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 

十、申請重購住宅貸款利息補貼者以購買住宅成屋為限，不得購買預售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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